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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海投资有限公司 

反贪腐政策 

《粤海投资有限公司反贪腐政策》（下称《政策》）适用于粤海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粤海投资”，连同其附属公司以下简称“本集团”

或“我们”）全体员工，无一例外，包括本集团雇佣的所有职员以及

董事会成员。本集团遵守所有适用的反贪腐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政策，

恪守商业道德，建立完善的廉洁制度以及各项反贪腐机制，确保重大

廉洁风险得到有效管控，以廉洁文化促进企业发展。 

我们会： 

 遵守适用的廉政相关法律法规，致力于营造诚信、反舞弊、反

欺诈的企业文化； 

 腐败是指滥用权力以谋取私利的行为，即任何涉及滥用职位或

权力以谋取个人利益的活动。贿赂是指向公职人员或本集团办

事的第三方提供任何利益，作为对其不正当地影响其工作职能

的诱因或报酬。我们禁止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行为，即严格

禁止员工直接或间接地向有业务往来的个人或公司索取、给予

或收受相关礼物、回扣、佣金、奖励、津贴、恩惠或利益，以

为达到被禁止的商业目的； 

 利益冲突是指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员工在履行公司职

务所代表的公司利益与其自身的个人利益之间存在的冲突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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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我们建立内控体系，要求

在招标采购管理等流程中严格落实反贪腐有关规定，对相关员

工严格审查，防止一切利益冲突情形发生，并禁止我方人员提

供或收取任何利益的行为； 

 在工程建设及公司运营管理各环节严格规定，禁止滥用职权、

以权谋私、收受利益等违规行为； 

 建立并执行稽核监察制度机制，制定年度稽核计划，并由内部

稽核人员独立对各项业务行为实行监督。对商业道德行为及重

大商业道德风险进行重点管控，包括但不限于内幕交易、欺诈、

反垄断活动、利益冲突等行为； 

 建立有关雇员就可能发生的不正当行为而提出关注的政策，致

力达至及维持高水平的透明度、廉洁与问责性； 

 设立罚则，对出现涉嫌贪腐行为的单位和人员，一经发现，严

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政策处理； 

 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的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公司员工，不得

提供或给予任何疏通费,即不得在任何环节以收受金钱或其他

形式提供任何职务便利，且不得在任何环节以提供金钱或其他

形式谋取任何职务便利；及 

 根据运营地实际情况，对董事及员工提供培训，展开商业道德

及反贪腐相关的培训及教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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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集团的稽核部负责监督内部商业道德情况，审核各岗位权力制衡机

制的合理性，亦定期就相关管理表现向董事会进行汇报，并对此政策

作出相应检讨。 

 

*本政策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起生效，并分别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及 2023 年 10 月 26 日修
订。 


